
家 住 迁 西 县 的 杜 某 与 林 某
是多年好友，林某曾给杜某介绍
过两次对象，这两次相亲，对方
都给了杜某“见面礼”，每次杜某
都会分给林某一部分钱。后来，
因手头拮据，林某就有了让杜某
去相亲骗男方彩礼的想法，杜某
认为这种挣钱的方法不错就同
意了。林某主要负责给杜某找
媒 人 介 绍 对 象 ，杜 某 负 责 去 相
亲，相亲成功收到彩礼后，杜某
再找理由跟对方分手或者退亲，
却不退彩礼。

二 人 商 量 完 要 以 相 亲 的 名
义骗对方彩礼之后，第一个骗的
是 宽 城 满 族 自 治 县 的 男 子 张
某。2016 年 8 月，杜某以定亲名
义 骗 取 张 某 133000 元 彩 礼 钱 ，
一枚价值 5000 元的黄金戒指以
及 礼 金 7000 余 元 ，等 结 婚 的 日
子 都 定 好 了 ，杜 某 开 始 找 理 由
拖 延 婚 期 ，和 张 某 吵 架 并 提 出
分手，却拒绝退还彩礼。此后，
杜某与林某以同样的手段先后
骗 取 遵 化 市 的 池 某 150000 元 彩
礼 钱 ；骗 取 唐 山 市 丰 润 区 的 齐
某 130000 元 彩 礼 钱 ，一 枚 价 值
3000 元的黄金戒指；骗取宽城满
族 自 治 县 的 陆 某 146000 元 彩 礼
钱。2019 年 4 月 18 日，杜某和林
某行迹败漏，被宽城满族自治县
公安局抓获。

宽 城 满 族 自 治 县 人 民 法 院

经审理认为，杜某和林某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骗取他人钱款，犯
罪数额巨大，已构成诈骗罪，以
犯 诈 骗 罪 ，依 法 判 处 被 告 人 杜
某 有 期 徒 刑 四 年 四 个 月 ，并 处
罚金人民币二万元。以犯诈骗
罪 ，依 法 判 处 被 告 人 林 某 有 期
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
元。责令被告人退赔被害人部
分彩礼。

诈 骗 罪 是 指 以 非 法 占 有 为
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
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

物的行为。
从诈骗罪的犯罪构成来看，

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
所有权。从犯罪手段来看，行为
人先实施了欺诈行为。欺诈行
为 包 括 两 种 方 式 ，一 是 虚 构 事
实，二是隐瞒真相，二者均能使
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其次，欺
诈 行 为 使 对 方 产 生 错 误 认 识 。
对方产生错误认识是行为人的
欺诈行为所致，如果对方不是因
欺诈行为产生错误认识而处分
财产，就不成立诈骗罪。再次，
成立诈骗罪要求被害人陷入错
误认识之后作出财产处分。最
后，欺诈行为使被害人处分财产

后，行为人获得财产，从而使被
害人的财产受到损害。本案中，
杜某虚构事实，以骗婚的手段索
要结婚彩礼礼金，使被害人信以
为真并处分财产，杜某得到钱财
后 各 种 推 诿 拒 不 见 面 ，可 以 得
知，杜某并不是以结婚为目的，
其真实意思是向被害人索要彩
礼，即骗取礼金，以欺骗手段骗
取被害人财产，对被害人的财产
具有非法占有的意思，骗取财产
的数额巨大，构成诈骗罪。

根 据《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刑
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
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
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
上 十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并 处 罚
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
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
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
者没收财产。同时，根据《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
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司法解释的
相关规定，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
千元至一万元以上和三万元至
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的，
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
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
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本案中
的涉案金额已经达到数额巨大
的标准，应按照诈骗罪进行刑事
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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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房子装修成自己喜
欢的风格，本应是件开心的
事，但石某最近却在装修过
程中碰到了一件烦心事儿，
还闹到 了 法 院 ，究 竟 是 怎
么回事呢？

石某想对自有的一套
房屋重新装修，经人介绍
找 到 装 饰 公司，双方协商
后确定设计费 2000 元，装饰
公司承诺给石某出设计图，
这其中包括施工图、后期家
装协助采购物件。2019 年 8
月，石某通过微信支付给装
饰公司设计费 2000 元，装饰
公司向其出具收据一份。
但四个月过后，装饰公司一
直没有给石某一份完整满
意的设计效果图。同年 12
月，石某将装饰公司诉至黄
骅市人民法院，要求返还设
计费 2000 元。

案件审理过 程 中 ，石
某表示，双方当时约定图
纸改到自己满意为止，不
满意全额退款，到现在自
己也没有收到满意的设计
图，所以理应退款。但被
告装饰公司辩称，已经为
石某设计出图纸及方案，
服务内容已经完成，不应
返还设计费，而且并未承
诺“不满意全额退款”。

针 对 双 方 的 争 议 焦
点，黄骅市人民法院开庭
审理后认为，原告交纳设
计费，被告理应为其出具

设计图纸及具体施工方案；关于合同
约定内容，由于双方并无明确的纸质
合同，庭审双方陈述不一致。根据原、
被告提交的证据及行业习惯认定，装饰
公司作为设计公司收取原告交纳房屋
设计费后，理应在合理的期限内对原告
住宅整屋（包括阳台、卫生间等）进行设
计，并应原告要求进行相应修改，达到
让其满意的程度。同时考虑到成本和
效果，修改的程度和次数应受到一定限
制，但被告装饰公司直至开庭也未修改
效果图，该行为明显不合理。

最 终 ，兼 顾 诚 实 信 用 原 则 和 公 平
原则，黄骅市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
判令被告装饰公司退还原告石某设计
费 1300 元。双方对判决均无异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
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
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要
求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秉持诚
信、善意，信守自己的承诺，在行使权
利、履行义务过程中，讲诚信、守信用。
本案中，被告装饰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
定为原告设计满意的图纸，但其在长时
间内仅为原告出具了除阳台、卫生间之
外的效果图，在原告表示不满意后，被
告一次未予修改，违反了诚实信用原
则，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
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
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
和义务。本案中，被告装饰公司虽未
按照双方约定兑现承诺，但也尽到了
一部分义务，为原告设计出了一份图
纸及方案。综上，兼顾诚实信用和公
平原则，法院最终判决被告装饰公司
退还原告石某设计费 1300 元。

安装在小区进出口的感应
式门禁系统，原本是为了加强
小区安全所设，不料却发生意
外，将一名正骑车进入小区的
业主孩子夹伤。在孰是孰非的
细节上，业主和物业管理部门
各 执 一 词 。 4 月 20 日 ，张 家 口
市桥西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
身体权纠纷案件。

2019 年 9 月 的 一 天 下 午 ，
李某骑着自行车带着孩子上学，
看到小区大门一直开着，就没有
再刷门禁卡，带着孩子一直往前
骑，但车身刚过，大门却自动闭
合，导致坐在车后座的孩子的膝
盖受伤。李某认为保安没有尽
到提醒的义务，物业管理者没有
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导致自己孩
子受伤，李某多次要求赔偿，双方
协商无果便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庭 审 中 ，被 告 称 物 业 服 务
企业在门禁系统的安装使用上
不存在设备及管理缺陷；在场
值班的保安员，只是在门禁入
口处为忘记拿一卡通的业主刷
卡开门，小区人行道出口则由
业主自按按钮开门出行，所以
对此次事故不负有任何责任。
而原告监护人应当具有正常的
行为能力，在明知门禁系统为
定时关闭系统，且张贴明显警
示提示的情况下，贸然骑车不
减速闯门出行，应对由此所造
成的任何后果负责。

法 院 法 官 经 审 理 认 为 ，被
告为原告居住的小区安装门禁

系统系便于小区管理及安全需
要，原告方是该小区业主，截至
事发时，原告方已使用该门禁
一月有余，应当知悉小区人行
通道口闸机时间设定，开门到
一定时间后就会自动闭合，且
被告在人行通道口明显位置张
贴“一人一卡、一卡一过、严禁
闯门、防止夹伤”的提示语。本
案中，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不
能证明被告未履行管理职责或
履行管理职责有瑕疵导致原告
腿部受伤，故对于原告的诉讼
请求法院无法支持。但在庭审
中，被告表示出于人道主义考
虑，愿意补偿原告 300-500 元，
系被告的意思自治，法院支持
被告补偿原告 500 元，遂判决物
业公司一次性补偿原告 500 元。

认定物业服务企业是否违
反物业服务合同中的安全保障
义务，必须理清其与损害后果
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即物业
服务企业的违约行为与受害业
主或物业使用人的损害后果之
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实践中
物业服务企业在履约过程中，
全面适当地履行物业服务合同
中约定的安全保障义务，没有
违约行为，则将不存在物业服
务企业是否承担责任等问题。
相反的，若物业服务企业的违
约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
果关系，则应承担与其违约行
为相当的责任。

亲人意外离世，留下的巨额欠款需
要偿还吗？近日，保定高新区人民法院
就审结了一起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
案。

2017 年 4 月 2 日，张某在一次意外
事故中去世，作为家里的顶梁柱，张某
的意外去世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沉重的
打击，对于妻子赵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
而言，打击还远不止这些。原来，张某
生前曾多次向王某、祁某、王某某等人
借款，法院认定的有借条和转账凭证的
钱款近 300 万元。张某的父亲张某某对
此有些异议，他声称自己早就与张某断
绝了父子关系。张某的父亲张某某、张
某的妻子赵某及其两个儿子向法院提
交声明，称放弃对张某遗产的继承。但
是，张某的父亲又主张登记备案在张某
名下的某小区房产是自己出资购买的，
与张某无关，还声称该房产由赵某及其
两个孩子居住管理使用。对这一说法

张某某却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赵某也
表示对张某的债务并不知情，债务是张
某的个人债务，不应由其承担。

法院经审理认为，赵某作为张某的
妻子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这笔债务是张
某的个人债 务 ，也 没 有 提 供 在 与 张 某
婚姻存续期间有关财产和债务的相关
约定。因此，这笔债务应视为张某、赵
某 夫 妻 双 方 的 共 同 债 务 。 张 某 某 、赵
某及其两个孩子虽向法庭明确表示放
弃对张某遗产的继承，但张某某又主张
登记备案在张某名下的房产为张某某
出资购买，与张某无关，却不能提交证
据证明其主张，该房屋的商品房预售合
同登记备案情况中载明的购房人为张
某，所以法院对张某某、赵某等四人放
弃对张某遗产继承权的表述依法不予
采信，四人应在继承张某遗产范围内对
张某欠王某、祁某、王某某的债务承担
清偿责任。

最终法院判决赵某向王某、祁某、
王 某 某 偿 还 张 某 所 欠 借 款 283.99 万

元。张某某、赵某及其两个儿子在继承
张某遗产范围内对张某欠款承担清偿
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婚 姻 法 > 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
（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
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
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
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
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
规定情形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
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
自 所 有 的 ，夫 或 妻 一 方 对 外 所 负 的 债
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
方所有的财产清偿。”赵某作为张某的
妻子虽称对本案张某的债务不知情，但
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张某与债权人明确

约定本案涉及债务系张某个人债务，亦
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张某有关于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及债务的相关
约定，故对本案张某的债务依法认定为
张某、赵某夫妻双方的共同债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
三十三条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
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
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
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
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
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
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本案中
的房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情
况中载明了购房人为张某，张某某、赵
某及两个儿子一方面表示放弃对张某
遗产的继承，另一方面又同时表示该房
产与张某无关，却没有证据支持，法院
对张某某、赵某等四人在本案中放弃对
张 某 遗 产 继 承 权 的 表 述 依 法 不 予 采
信。因此，四人应在继承张某遗产范围
内对张某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近 日 ，衡 水 市 冀 州 区 人 民
法院城关法庭审理了一起提供
劳务者受害责任的案件。原告
王某是一名农村电工，邱某应
雇主要求安装电力相关设施，
因为工期紧，邱某就叫上了刘
某，刘某又叫上了王某一起施
工。在工作中，王某不慎从高
处 跌 落 受 伤 ，住 院 治 疗 27 天 ，
花费医疗费 43925.73 元，并由此
产生护理费、营养费、误工费、
伤残赔偿金、精神损失费、医疗
器 械 费 共 计 81668.61 元 。 王 某
向刘某和邱某索赔，双方就赔
偿事项协商无果后，王某将刘
某和邱某起诉至法院。

法庭将被告刘某及邱某传
唤至法庭后，刘某解释其与王
某之间并不存在雇佣关系。刘
某、王某及其他四人都没有电
工证，六人经常在一起工作，但
工作模式属于雇主找到其中一
个人后，这个人通知其他人，询
问其他人是否有时间去做工，
如果有时间就去，没有时间就
不去。雇主将所有人的工资交
付其找到的人，由其将工资分
发给其他人。发生事故的这次
工作，也是这样的模式，刘某与
王某不存在雇佣关系，且在王
某发生事故后，刘某出于道义，
补偿了王某三万元，王某不应
要求由其赔偿。邱某辩称因为
雇主要求的工期比较紧，他无
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于是找
到刘某，让刘某找几个人一起
完成工作。邱某就是将工作介
绍给刘某，与刘某不存在雇佣

关系，且不认识原告王某。因
此，原告受伤与邱某无关，邱某
不同意赔偿。最终法院驳回了
原告王某的诉求。

雇佣关系是指受雇人向雇
佣人提供劳务，雇佣人支付相
应报酬形成权利义务关系。 雇
佣关系是雇主和受雇人达成契
约的基础上成立的，雇佣合同
可以是口头也可以是书面的。
在本案中，原告王某主张受雇
于被告刘某，但被告刘某不予
认可，双方无书面合同，不能予
以明确认定；其次，对于此次劳
务，原告与被告刘某在内的六人
之间基于以前多次在一起从事
同样劳务，本次被告刘某通知原
告及其他四人，被告及其他四人
并非必须参与，而是根据自己的
实际情况自由决定是否提供劳
务，故该案事实不符合雇佣关系
的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
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
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
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
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
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
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
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
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
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
利后果。本案中，原告王某也
没有证据证明其与二被告之间
存在雇佣关系，故该院对原告
的主张不予支持。

张某与顾某于 2015 年
9 月份相识相恋。恋爱期
间 ，张 某 多 次 给 顾 某 发 微
信 红 包 ，并 且 经 常 给 顾 某
充 话 费 、买 零 食 等 。 后 来
顾 某 发 现 张 某 早 已 结 婚 ，
感 觉 被 骗 ，就 提 出 了 分
手。张某则以顾某在双方
恋爱期间同时与其他几个
男 生 谈 恋 爱 ，欺 骗 了 自 己
的 感 情 为 由 ，要 求 顾 某 偿
还恋爱期间张某赠与的财
产 5850 元 。 双 方 协 商 未
果 ，张 某 将 顾 某 诉 至 三 河
市人民法院。

法 院 审 理 认 为 ，在 本
案 中 ，原 告 明 确 表 示 赠 与
被 告 财 物 是 其 自 愿 的 ，系
其本人的真实 意 思 表 示 ，
其 中 所 赠 财 产 金 额 较 小 ，
且 大 部 分 为 消 费 性 支 出 ，
已 全 部 完 成 交 付 ，虽 原 告
主 张 ，其 赠 与 被 告 财 产 系
以 谈 恋 爱 为 目 的 ，但 双 方
在 恋 爱 期 间 原 告 是 已 婚
状 态 ，原 告 所 说 的 赠 与 约
定 的 义 务 ，即 保 持 恋 爱 关
系 ，违 背 了 社 会 公 序 良
俗 ，并 不 属 于 法 定 可 撤 销
赠 与 的 情 形 ，故 原 告 要 求
被 告 返 还 所 赠 财 产 的 主
张 ，缺 乏 事 实 和 法 律 依
据 ，对 其 主 张 ，法 院 不 予
支 持 ，依 法 驳 回 了 张 某 的
诉讼请求。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
恋爱期间微信上的金钱往
来 是 否 构 成 赠 与 合 同 关
系，是否可撤销。

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
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
人 ，受 赠 人 表 示 接 受 赠 与
的合同。恋人之间互赠礼
物 司 空 见 惯 ，但 分 手 后 因
财物等反目成仇的案例并
不少见。如果赠送的财物
并 不 以 结 婚 为 目 的 ，只 是
为 了 表 达 爱 意 、维 系 感 情
主 动 给 付 ，或 者 用 于 日 常
生 活 开 支 等 小 额 性 的 给
付，结合双方的经济能力，
应理解为未附义务的一般
性 赠 与 ，双 方 之 间 即 构 成
了赠与关系。赠与人在将
财产所有权转移给被赠与
人 后 ，财 物 的 所 有 权 即 发
生 了 变 化 ，除 受 赠 人 自 愿
返 还 外 ，无 法 定 事 由 赠 与
人不能撤销赠与。但如果
赠 与 人 在 转 账 留 言 、红 包
描 述 ，或 款 项 支 付 前 后 的
聊 天 记 录 中 ，表 明 款 项 是
借 款 ，那 么 可 以 认 定 为 借
款 。 双 方 在 感 情 结 束 时 ，
可以要求对方返还。也就
是 说 ，如 果 一 方 在 另 一 方
未 表 示 借 钱 的 情 况 下 ，主
动 以 转 账 、发 红 包 等 方 式
给 予 其 金 钱 的 ，不 构 成 借

款 ，只 能 认 定 为 赠 与 。 这
属于情侣间基于示爱作出
的 赠 与 行 为 而 非 民 间 借
贷。

赠 与 是 可 以 附 义 务
的 。 赠 与 附 义 务 的 ，受 赠
人 应 当 按 照 约 定 履 行 义
务。如果赠与财物以结婚
为前提，比如“见面礼”“三
金”等具有彩 礼 性 质 的 赠
与 ，应 认 定 为 附 义 务 赠
与 ，男 女 双 方 分 手 后 ，赠
与 人 可 以 要 求 撤 销 赠 与 ，
根 据 相 关 司 法 解 释 ，受 赠
人 应 当 予 以 返 还 。 而 本
案 中 的 张 某 所 说 的 约 定
的 赠 与 义 务 ，即 与 顾 某 保
持 恋 爱 关 系 ，但 张 某 已
婚 ，并 非 以 结 婚 为 目 的 赠
与 ，张 某 此 约 定 严 重 违 背
了 社 会 公 序 良 俗 ，主 观 上
并 非 善 意 。 同 时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合 同 法》第 一
百 九 十 二 条 规 定 受 赠 人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的 ，赠 与
人 可 以 撤 销 赠 与 ：( 一) 严
重 侵 害 赠 与 人 或 者 赠 与
人 的 近 亲 属 ；( 二) 对 赠 与
人 有 扶 养 义 务 而 不 履 行 ；
(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
的 义 务 。 本 案 中 的 张 某
没 有 证 据 证 明 其 赠 与 行
为具备法律规定的可撤销
的情形，因此，法院依法判
定张某的行为属于自愿赠
与并且不属于法定可撤销
赠与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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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手！彩礼不退！


